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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届会议 
 

 

  请求将一个补充项目列入第七十届会议的议程 
 

 

  给予国际民防组织大会观察员地位 
 

 

  2015年 7月 29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请求，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议程上列入一

个补充项目，题为“给予国际民防组织大会观察员地位”。 

 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随函附上一份注释性说明(附件一)和一项决议草

案(附件二)。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 

维塔利·丘尔金(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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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注释性说明 
 

 

 国际民防组织是一个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 

 它是目前国际一级唯一专门从事民防和保护平民的政府间组织。国际民防组

织依据在 1966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的一项国际协定《章程》来运作。 

 根据《章程》，该组织的核心职能是： 

 - 促进建立政府机构和机制，在发生自然和人为灾害时保护人民、财产和

环境。 

 - 汇集国家民防服务，包括搜索和救援单位，开展合作，交流和协调。国

际民防组织向他们提供技术和咨询支持，制订和执行相关培训方案。 

 1. 成员 
 

 《章程》第 3 条规定，“本组织应向所有国家开放”。任何国家接受《章程》，

就可以加入本组织。各国也可以获得观察员地位，使他们能够参与本组织的所有

活动。 

 本组织目前有 54 个成员国。有 19 个国家具有观察员地位。本组织还有 30

个准成员，包括一些国际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和准成员代表世界所有区域。 

 2. 结构、管理和筹资 
 

 本组织的最高机构是大会，由各成员国代表组成。 

 本组织执行理事会负责执行大会决定和指导本组织的工作。 

 本组织有一个常设秘书处，负责提供行政和技术支持。秘书处由当选的秘书

长领导，任期四年。 

 按照《章程》第 42 条，本组织的开支由各成员按照大会确定的比额表分摊。 

 3. 宗旨和活动 
 

 本组织的主要优先事项和活动领域列于本组织的战略发展方案中。该方案的

一个重要规定是，加强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互动，开展新形式的合作，不

断保持常备状态，保护人民和环境， 

 本组织与国际伙伴保持沟通，包括联合国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动用

军事民防资产协商小组、军民协调科、联合国救灾评估和协调小组、国际搜救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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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小组、国际减少灾害战略秘书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欧洲委员会部分

协定秘书处、以及其他准成员，特别是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 

 4. 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 
 

 大会在其第 49/426 号决定中，决定“应为其活动对于联合国完成任务很重

要的国家和政府间组织授予观察员地位”。 

 国际民防组织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建立在 1966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的多边协

定《章程》的基础之上。本组织由属于联合国会员国的成员国提供资金。 

 联合国大会和国际民防组织大会制订和执行有效措施的目的是在当今不断

变化的挑战和威胁相互推波助澜的情况下，保护和确保人类安全。此外，通过联

合国系统促进国际民防组织的活动，有助于在更大范围传播后者的专门知识和工

作。国际民防组织与联合国相关实体定期和系统地协调合作，将有助于树立新的

民防形象。 

 给予国际民防组织大会观察员地位将进一步加强该组织与联合国之间互利

互惠性的机构对话，扩大两个机构的能力，促进和平与安全，在人道主义应急方

面开展切实有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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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议草案 
 

 

  给予国际民防组织大会观察员地位 
 

 

 大会， 

 希望促进联合国与国际民防组织之间的合作， 

 1. 决定邀请国际民防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届会和工作； 

 2.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执行本决议。 

 


